湛江中心人民医院风险评估和内部控制评价服务项目需求书

根据《公立医院内部控制管理办法》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办法》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全面加强医院内部控制建设，进一步规范医院经济活动及相关业务活动，促进提高医院服务效能和内部治理水平，现拟聘请具备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开展2025年度医院内部控制评价及风险评估工作，并出具相应的报告。以下是项目的服务内容：
(一)风险评估
全面、系统和客观地识别、分析医院经济活动及相关业务活动存在的风险点，对风险点进行分级，确定相应的风险承受度，按照风险程度及可能造成后果的严重性，分级分类进行测试，出具风险评估报告，制定风险应对策略和风险管控措施，包括单位层面和业务层面风险评估。
(二)内部控制评价
深入了解医院内部控制建设和实施现状，对医院内部控制设计和内部控制运行有效性进行评价，出具内部控制评价报告，对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进行认定并提出书面合理化管理建议。
(3) 符合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办法》（财会〔2025〕24号）、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（试行）》（财会〔2012〕21号）、《关于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财会〔2015〕24号）、《公立医院内部控制管理办法》（国卫财务发〔2020〕31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公立医院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财会〔2023〕31号）、《卫生健康行业内部审计基本指引（试行）等7个工作指引》（国卫办财务函〔2023〕416号）等相关文件要求及工作规范。
（4） 按相关文件及工作规范要求，出具内部控制及风险评估的计划、方案、报告等内容。
（5） 从签订合同时日起，审计时长需满足公立医院内部控制填报要求。
（6） 现场审计人员至少5名，其中2名以上注册会计师、2名以上中级资格人员，项目负责人需有同级同类项目审计经验，团队人员数量可根据审计进度增派人员。
（7） 根据医院内部控制实际，开展内部控制、内部控制评价、风险评估有关业务的线下培训1次以上，可提供多次线上答疑。
（8） [bookmark: _GoBack]对执行业务过程中知悉的医院信息予以保密。

